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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a使用者的著作权侵权风险
与治理因应路径

刘祖兵

  摘要:Sora生成的视听作品在思想与表达上分属于不同的权利主体,其使用者的著作权侵权风险具有高度隐

蔽性。Sora是基于海量视频素材的场景“复现”,在场景与时间的交叉融合中生成,是思维与表达分离的创作过程。

Sora使用者的行为存在侵犯复制权、改编权和传播权(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风险,且具有高度隐蔽性。“接

触+实质性相似”的侵权判定规则和“过错原则”在适用上均存在障碍,甚至导致举证不能。应将Sora使用者纳入

披露主体范畴,将Sora生成视听作品作为披露内容,同时引入在先作品使用背书制度,以此强化事前的算法风险

防范机制,同时适度探索“举证缓和”制度和灵活使用“举证责任倒置”,以融合事前防范与事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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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AI于美国当地时间2024年2月15日发布大型视频模拟模型Sora①。Sora是基于对真实世界的

深度理解和强大的模拟能力,根据使用者文本指令生成的连贯、一镜到底的高清视频。Sora的问世,标志着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在跨域生成领域取得了新突破。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AIGC)成为继专业生产内容(Professionally
 

Generated
 

Content)和用户生产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之后的又一新型创作模式②,开启了“人机”协同创作视频新纪元。无论是专业人士,还
是影视爱好者,甚至是普通使用者都能轻松“烹饪”高质量的“视听盛宴”。Sora不仅大大降低了视听作品的

创作成本,而且提升了影视制作效率,更迎合了普通公众对生成高质量视频内容的强烈期待。
然而,以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GenAI)在助力人类实现视

听成果极大丰富的同时,也将公众带入了对著作权侵权风险的深刻忧虑之中。一方面,Sora训练时可能侵

害他人著作权,因为Sora是基于海量视频数据实现深度学习和强化训练的结果,但用于训练算法的视频数

据,不乏处于权利保护期的视听作品;另一方面,使用者在使用文本指令驱动Sora跨域生成视听作品时,亦
可能诱发侵害在先权利的巨大风险,或扰乱人类现有的知识产权秩序。本文通过剖析使用者在使用Sora过

程中的著作权侵权风险及规制困境,建议完善披露制度和举证制度,以实现视听作品在先权利人权益保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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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Sora”,即日文中的“そら”,寓意“天空”,表达的是该款生成模型具有无限的创造潜力之意。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京东探索研究院《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白皮书》,2022年9月1日发布,2024年3月25日访问,http   www 
caict ac cn sytj 202209 P020220913580752910299 pdf。



技术发展并重的目的。
一 行为解构:一种由Sora表达的文本思想

Sora与使用者融合创作,生成物是由Sora表达的文本思想,其思想与表达所属主体分野。Sora在海量

视频素材的“浸润”和强化训练下获得物理识别能力,基于使用者文本指令“复现”视频数据库中的场景,实现

场景和时间的交叉融合而生成视听作品并反馈人类文本指令。
(一)基于海量视频素材的场景“复现”

Sora基于海量的视频数据实现强化训练。Sora在强化训练时需要大量的视频数据,对视听作品表现出

较强的依赖性。人工智能将海量作品转化为可识别的代码数据供机器学习和训练使用,由算法自主生成在

外观上与人类独创水平相似的作品。“无数据,则无算法”,GenAI与人类创作时参考已有文献一样,它也需

要得到视频素材的“喂养”,这些素材即是以数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数字化作品①。GenAI基于海量的

数据“投喂”,通过强化训练和深度学习使算法获得类似人类神经网络的思辨机制,继而依据使用者指令生成

预期结果。GenAI是基于机器学习算法实现自动生成多类型数据的大模型,不仅能生成诸如文本、图像等

静态数据,还可以制作音频和视频等动态信息,是建立在大模型和大数据基础之上的、对已有数据进行创作

的前沿性人工智能技术②。Sora是GenAI的最新技术成果,它对视频数据具有强烈的依赖性。作为大型视

频模拟模型,Sora的生成能力是在接受海量视频数据的持续“浸润”过程中不断完善的。它依赖于丰富的视

频数据展开训练并理解物理变量之间的关系,依据使用者指令模拟现实世界的场景,以视频的形式反馈使用

者文本指令③。

Sora基于对视频素材的理解、复制和转换性使用,从而生成视听作品。GenAI归纳、分类、整理和分析

大量已有作品数据,从中抽取和提炼作品的规则、模式、结构和趋势,将它们应用到具体的创作场景之中进行

独立观察、持续改进和优化数据的分析与处理。每一部用于训练Sora的视频素材都是由有限数量的帧构成

的,每个帧即是一张二维图片。Sora能进行字幕语句整合,在每个帧中标注物理矢量,通过该方法“理解”不
同事物的物理矢量,通过学习视频素材中时间和空间的变化来“感知”事物之间的相对位置。经过强化训练,

Sora逐渐获得“涌现”能力,即它能够自发性地学习物理世界的基本规律并模拟物理现象,冲破人为参数的

束缚,即通过对视频素材中的物理矢量关系的理解,复制、转换使用和再现类似场景的表达。
然而,Sora生成视频的现实基础是视频素材中有限的物理矢量,Sora基于视频素材标的之间的相对关

系来理解使用者指令所关联的视频场景,它并不具备创造能力。换言之,Sora是在海量视频中选择有限数

量的帧,基于对帧的理解来学习视频素材提供的表达。也就是说,Sora主要是对视频数据进行复制、组合和

再加工,用独特的表达形式反馈使用者文本指令。因此,在OpenAI提供的官方DEMO中出现行人在行走

时左右脚步调不协调、画面扭曲和动物数量失控等肉眼可见的缺陷,这即是Sora在将多个视频复制、组合和

再现过程中产生的单独帧错位的原因所致。然而,当可供训练的视频数据足够丰富时,Sora的理解能力会

得到极大的增强。例如,《行走在东京街头》的视频虽然存在瑕疵,但是这部长达60秒的视频从动作效果、头
发、服装等细节方面都实现了十分连贯的场景转换,已基本达到以假乱真的水平。

(二)基于场景与时空交叉融合的视频生成

与其他视频生成模型相比,Sora显现出明显的场景与时空相融合的生成特征。此前上市的文生视频模

型也普遍存在因循环网络、生成对抗网络、自回归变压器等技术导致的狭隘视觉和视频时限的局限问题④。

Sora就此类问题进行了模型改进,它能深度理解使用者的文本语义,在此基础上迅速匹配视频数据库中的

字幕信息,实现复杂场景下跨时空融合视频的生成。

18

刘祖兵 Sora使用者的著作权侵权风险与治理因应路径

①
②
③

④

焦和平《人工智能创作中数据获取与利用的著作权风险及化解路径》,《当代法学》2022年第4期,第128页。
邹开亮、刘祖兵《生成式人工智能个人信息安全挑战及敏捷治理》,《征信》2024年第1期,第4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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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a依据文本指令精准生成视听作品①,实现跨时空的连续表达。Transformer② 能强化算法长距离语

境理解能力和泛化能力,从而使Sora能够准确捕捉到与文本指令高度匹配的上下文字幕语境,提高调用视

频语料的精准度。同时,为了给多机位的视频生成提供多视角,它将不同的场景、动作和灯光条件等融合为

所要生成视频的素材,保证生成内容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连续性,也能使表达形式之间具有高贴合度、连贯

性和准确性。Sora的强化学习和多模态处理能力,使其能够全面、多维度地理解文本指令中包含的思想。
同时,得益于Transformer,自然语言处理模型(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能与字幕模型配合将处

理的所有字幕和文本指令矢量化,以此提高算法匹配的精准度。Sora的字幕语句整合功能可以多角度理解

和分析视频语料库的外在表现与内在联系,为实现高质量视频生成提供精度上的支持,也为视频表达提供了

多种可理解的形式。

Sora对真实世界展开高度仿真。Sora通过理解视频素材中的物理矢量关系,对变量“块”(patches)展开

多样化的复制、模拟和组合应用③,它将二维帧拓展至“三维空间”。“块”记录帧的物理矢量,即它们在时间

和空间上的相对关系。换言之,Sora应用“时空块”理解视频物理素材。它在该过程中能精确地处理视频物

理要素之间的衔接,从而摆脱存在于二维帧之间松散的关联关系,在表达上实现视频之间的精准衔接,使同

一物理素材在不同场景下具有很好的应景感。使用者使用文本指令命令Sora将视频素材扩展至其他场景,
并进行自动调整、变换机位等多类型操作。基于这些技术优势,Sora已基本实现对现实世界的高度仿真,最
后生成的视听作品能够反馈文本指令所提供的创作思想。

Sora基于高效率和低成本优势加速了人类视听作品的创作过程。当下,个人创作面临着单机位、内容

重复且后期处理成本高的问题,同时,专业的视频制作从业者凭借主观经验布置拍摄场景面临较大的成本负

担与失败风险,特别是对一些需要特别处理的题材,如科幻类的、二次元等类似题材。Sora基于使用者的简

短文本指令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即能生成高度逼真的、多机位的视频视觉效果预览,极大地赋能创作灵感,
降低创作成本,在提高创作灵活性和创作效率等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也能对公众视频创作技术的提

升和视频表达形式的多样化提供有效借鉴。Sora对创作者的事实偏好和行为数据具有依赖性,会在理解私

人订制的亲密关系中生成个性化的表达。这种激荡着“数字生命感”的叙事方式,不仅能精准地满足作者与

观众的需求,亦能推动实现文本内容的多样化表达,使受众高效地找到与自己兴趣相符的独特内容。
(三)基于思维与表达分离的创作过程

Sora生成模型有着区别于传统人工智能算法(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的工作模式。传统人工

智能算法的工作模式是通过接受强化训练获得泛化能力,在海量离散数据之间建立相关联逻辑关系,推导或

预测类似场景下的规律,即其主要运行基础是大数据支撑下的机器学习。人类在熟知其运行逻辑的基础之

上,通过输入待执行文本指令和设置运行参数,得出目标作品。易言之,在应用传统人工智能算法进行创作

时,其创作思想和表达均反映的是使用者的真实意志。反观Sora,使用者在生成视频的过程中参与度要低

很多,作品的表达形式也已经超越人类的预期。
一方面,视听作品的思想内容源于人类文本指令。使用者使用文本指令启动“创作”进程,Sora依据该

指令调用视频语料库中的素材后展开创作。得益于字幕生成模型(Video
 

ReCap
 

Model),Sora对视频语料

库的素材进行字幕标识。Sora创作的过程始于使用者下达的文本指令,即根据使用者指令要求标识、调用

视频库中的字幕,从而对视听作品的物理矢量进行复制、组合、模仿和转换性使用。虽然使用者文本指令的

来源多样,但从性质上看可归纳为两类:第一类,是使用者即兴创作的写实文字,或者受著作权保护的自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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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AIGC是否构成作品,学界已展开了较多讨论。本文支持AIGC作品“肯定说”,即认为在符合最低独创性的标准之上,AIGC是著作权

法上的适格作品,且其权利归属于实际使用GenAI创作的个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该观点也得到实务案件支持,例如北京互联网法院

审理的“全国第一例AI生成图片著作权案”,案号:(2023)京0491民初11279号。

Transformer是谷歌于2017年首次发布的一款算法强化训练模型,它采用注意力机制的深度学习,按输入数据的重要性分配训练强度并分

配不同的算力资源,从而提高模型生成的精度。该模型在ChatGPT模型训练时已被使用,是一种比较成熟的训练模型。

Video
 

generation
 

models
 

as
 

world
 

simulators  
 

OpenAI last
 

modified
 

Feburaty
 

15 2024 https   openai com research video-generation-
models-as-world-simulators 



品内容,这种文本指令是使用者创作的,它们可以是对世界事实状态的描述,也可以是使用者表达心理感受

的词句等;第二类,则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文字作品的全文或者摘选其中的部分篇章,使用者从文字作品中

节选部分内容或者全部用于指示Sora创作,其中不乏仍然处于权利保护期内的作品,当然,也有因超过保护

期不再受著作权保护的文字作品。文本指令是开启Sora视频创作的钥匙,Sora在使用者指令的驱使下调

用视频素材库中的物理矢量展开生成程序。
另一方面,Sora为作品思想提供多样化的表达。使用者将创作文本指令传达给Sora,其创作思想和创

作意图通过有限的文字传达给GenAI大模型,寄希望于通过Sora高效、多样和精准的表达方式将文本思想

表达出来。使用者用有限的文本指令(写实文字或作品内容)驱使Sora进行视频创作时,思想和表达是绝对

二分的,即独特且个性的思想、情感归于使用者,而生动、绚丽的表达由Sora负责实现。也即,Sora通过读

取使用者文本指令中包含的思想,关联视频数据库中与之匹配的字幕标签,然后调用视频物理矢量加以改

造,生成符合使用者指令所期望的视听作品。人类创作的作品与算法生成的作品在形式上的最大区别,就在

于人类先有思想后有表达,而算法则是先有表达然后基于理解使表达具有思想、情感或艺术价值①。Sora的

创作过程正是基于此逻辑,它在符合文本指令的思想下套用多种物理矢量的表达形式,满足使用者对视听作

品的创作需求。
二 风险表征:Sora使用者侵权的多重体现

一般认为,当下的人工智能算法不具备著作权主体资格,它并非法律关系的实施者②。因此,直接表达

人工智能算法侵权的观点存在欠妥之处。也有学者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属性出发,倒推其主体身份,继
而阐明侵权表述的合理性③。这种观点虽然未直接明确人工智能是侵权主体,它或许为人工智能算法成为

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者身份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但并不符合人类现行法律关于主体性的规定。因为,依据

现行法律规定,仅有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才是适格作者④。事实上,使用者借助Sora创作的表达与思

想是绝对二分的,使用者应该对使用Sora的生成行为负责,即Sora使用者应当对输入文本指令至生成视听

作品,再到该作品在信息网络上传播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一)侵犯复制权的风险

GenAI侵权行为主要发生在数据训练环节和生成内容环节⑤,Sora对在先视听作品复制权的侵犯也出

现在模型训练和视听作品输出的环节。《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行为要求将作品从一个有形载体转移到另

一个有形载体,且作品能在该载体上相对稳定、持久地固定⑥。该权利规制的是在未经权利人许可且无法定

抗辩事由的前提下,在有形载体上再现作品的行为,即增加作品复印件的行为。Sora进行模型训练环节和

作品输出环节,不仅涉及临时复制,还永久性地复制在先作品,应当分阶段讨论其行为。

1.模型训练阶段

在进行深度学习之前,大模型需要对视频素材展开字幕标签化处理(数字化转换),以供Sora创作时调

用。虽然该过程涉及对在先视听作品的临时复制,但并未实质性地增加其复印件数量。因此,使用在先视听

作品训练Sora阶段并未侵犯复制权。尽管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将“复制”限定为以“印刷、复印、拓印、录
音、录像、翻录、翻拍、数字化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行为,然而,《伯 尔 尼 公 约》(Bern

 

Convention)第九条规定的复制行为范围明显较为宽泛,其将复制行为扩大为以“任何形式、任何方式复制”,
认为对视听作品的特定复制不限于有形复制载体。域外其他国家的法律规定也不尽相同。例如,《英国版权

法》第十七条并未就“复制”行为作实质性规定,而是认定复制的在先作品的全部内容或者其中的实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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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黄姗姗《论人工智能对著作权制度的冲击与应对》,《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163页。
邹开亮、刘祖兵《试论智能算法主体化》,《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第67、71页。
王迁《三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位》,《法商研究》2024年第3期,第196-197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创作作品的自然人是作者。”“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非法人

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视为作者。”
王利明《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的法律应对》,《中国应用法学》2023年第5期,第28页。
王迁《著作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4-165页。



《美国版权法》虽然也未明确复制行为的构成要件,但在实务中偏向于对《伯尔尼公约》作扩大性解释。由此

可见,人类现行著作权法对应用视频数据训练Sora的行为是否侵犯在先权利人的复制权的认定标准不一,
至少当下我国法律是持否定态度的。在实际使用Sora的过程中,鉴于使用者并未实际参与Sora的训练过

程,他们不应对其训练行为负责。因此,Sora在训练过程中是否存在侵权行为与使用者并不相关,Sora使用

者并不对GenAI大模型在训练中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2.视频生成阶段

Sora在输出视听作品的环节存在侵犯复制权的巨大风险。如果经由Sora创作的视频与在先视听作品

存在实质性相似,即构成对在先视听作品复制权的侵犯。应当根据现行“接触+实质性相似”规则,分别评析

“接触”和“实质性相似”要件。
应当从Sora与使用者融合创作的视角适用“接触”要件,而非单独分析Sora与使用者的行为。当使用

者的文本指令不由其创作产生,而是来自在先作品的时候,使用者将文本指令传达给Sora之前即已实质性

地接触在先作品,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Sora在接受视频数据展开训练时,出于对理解视频物理矢量的目

的而进行的分类、汇编等接触作品的行为,能否成为使用者侵权的要件呢? 鉴于使用Sora的目的是实现创

作,该创作是由使用者提供“思想”和Sora提供“表达”的融合行为完成的,因此,并不能将使用者创作目的和

Sora创作意图视为一个共同的创作意愿,即使用者和Sora并不存在共同侵权的直接故意。换言之,Sora对

在先视听作品的分类、汇编等行为,属于使用者实施间接接触在先作品的行为,不能将使用者纳入共同侵权

的主体范围之内。
复制权侵权是以作品中存在相似的表达为构成要件,而非仅仅内容的实质性相似。它是以使用者的文

本指令指向的作品表达与Sora复制、组合和转换性使用视频矢量生成的视听作品与在先作品之间存在高度

的相似性为要件,即Sora在理解在先视频的基础上,对在先视听作品进行转换性使用的程度较低,人们仅凭

肉眼可见的方式足以察觉二者之间存在高度相似性,即判定为复制权侵权。也就是说,倘若Sora生成的视

听作品与用于训练算法模型的在先视听作品之间存在实质性相似,那么即存在复制权侵权的盖然性。然而,
我们还需要看到“实质性相似”并非构成侵权的充分条件,而仅仅是必要条件。对于生成视频的表达风格是

否能成为判定实质相同的因素,目前学界基本持否定态度。即使创作结果与该文字作品的“风格”构成实质

性相似,也并非必然构成侵犯复制权。
(二)侵犯改编权的风险

改编权侵权发生在使用者选择文本指令和Sora依据该指令进行视频生成的环节当中。著作权法中的

改编是指改变作品的表达形式,创作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行为。也有部分域外法律规范并不禁止改编行

为本身,而仅仅把改编作品后的使用行为作为规制对象。例如,《德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只有在作

品权利人允许的情况下,才能使用改编后的作品。一般认为,通过解构使用者使用Sora创作的具体行为可

以发现,其生成的视听内容在达到最低独创性要求之后即完成作品的创作,形成改编作品,这种根据文字作

品的思想改变在先视听作品表达的行为存在侵害改编权的风险。
当文本指令属于第一种类型,即来源于使用者自己创作的作品时,因文本指令是Sora使用者的智力成

果,所以并不涉及侵犯改编权。如果涉及修改权,使用者实施的亦仅仅是对自己享有著作权作品的改编行

为,并不满足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但是,当文本指令是从他人作品中节选的片段或者是作品的全部时,正
好该作品又处于权利保护期内时则可能落入改编权的“禁区”之内。如果Sora生成的内容符合最低独创性

标准,该视频是对文本指令蕴含思想的一种表达,证明其已完成改编。如果生成作品仅仅是对在先作品增加

了部分情节、生动画面和绚丽色彩,使在先作品中的思想具有更加具体的表达形式,那么,这种改编作品就存

在侵犯改编权的风险。因此,使用他人处于权利保护期内的在先作品作为文本指令,要求Sora展开视频创

作的行为,就涉嫌侵犯他人改编权。

Sora对文本指令创作的内部过程亦涉及对视听作品的改编。Sora基于对海量视频数据的理解,学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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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间物理关系的表达。GenAI并非实质性地以某单部作品为基础进行再创作①。Sora在算法生成逻辑上

具有融合性,即它对事物物理性质的理解不是基于单一作品,而是综合多部作品的结果。有观点认为,

GenAI生成内容是软件设计版权的演绎作品②。虽然这种观点在文字作品生成时期存在合理性,但随着

GenAI技术的持续进步,逐渐显现出局限性。特别是文生图大模型的出现使这种观点难以自圆其说。大模

型对物理矢量的理解已经摆脱了版式设计的固定性要求,如果将视频的表达形式视为软件设计的版式,而版

式是相对固定的,这即与GenAI生成形式的多样性与可变性相悖。另外,演绎行为不仅需要忠实在先作品

的表达,还需要发展该表达,使两种相似又具有区别的表达形式融为一体。Sora训练的目的是形成对世界

物理矢量的理解能力,在理解的基础上对在先视听作品的表达风格进行转换性使用。可见,只是符合“事前

授权、事后付酬”的前置条件之下,并不能完全排除经由Sora生成的作品成为演绎作品的可能性。然而,这
种传统的授权使用方式对于Sora提供者而言又会是一种巨大的挑战,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成本上,还会徒增

沟通成本。因此,在实务中意图套用演绎作品的生成规则并不能有效抗辩Sora对侵犯改编权的嫌疑。
(三)侵犯传播权的风险

Sora使用者的传播权侵权风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传播权并非一

项具体的权利,而是一个权利体系,它由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构成,是不依赖于有形载

体将作品从一方向另一方传播而产生的权利。在信息网络环境下,使用者使用Sora生成的视听作品诱发的

侵权风险,主要涉及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的侵犯。
使用者将由Sora生成的视听作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延时发布),可能诱发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

风险。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信息传播多是通过互联网进行的,AIGC中包含受著作权保护的客体内容,它
们通过有线或是无线的形式传播,存在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风险③。一旦将Sora生成的视频作品在信息

网络向公众延时传播,公众在其选取的时间和地点内能获取到该作品(按需获取),即构成信息网络传播权侵

权。无论是使用有线还是无线的方式传播该视听作品,都是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的行为。信息网络传播权

是著作权中的经济性权利,它是为作者提供经济价值回报的途径④。当下,信息网络发布业已是使用者将生

成后的视听作品传播并实现其经济价值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作品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Sora使用者在网

络上传播存在无法规避的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风险⑤。
使用者将经由Sora生成的视听作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公开发布,还涉嫌侵犯广播权。我国《著作权

法》第十条将《伯尔尼公约》第十一条之二的“广播和相关权”的规定确定为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公开传播或

者转播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虽

然从法条上看,广播权的三项中并未包含使用信息网络传播作品的情形,但是考虑到《伯尔尼公约》订立时并

未出现信息网络这一传播方式,根据当时的立法背景,应当对其作扩大解释,推定广播权的传播方式应当包

括信 息 网 络,这 点 也 在1996年 缔 结 的《世 界 知 识 产 权 组 织 版 权 条 约》(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Copyright
 

Treaty,WCT)第八条得以确认,即“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

获得这些作品”。因此,使用者将Sora生成的视听作品在信息网络上传播存在侵犯广播权的风险。
三 治理障碍:Sora使用者侵权风险治理难题

(一)“接触+实质性相似”规则适用困难

通说认为,使用者使用他人在先作品指令Sora融合创作即已构成对该作品的实际接触。因此,对于“接
触”要件而言并不存在适用障碍。但“实质性相似”要件则不然,在传统知识产权侵权场景下,“实质性相似”
规则可以防止行为人滥用知识产权法中的公众接触权⑥。然而,在使用者与Sora融合生成的创作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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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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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乾《论著作权法对人工智能生成成果的保护———作为邻接权的数据处理者权之证立》,《法学》2018年第4期,第9页。
熊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认定》,《知识产权》2017年第3期,第6页。
马治国、赵龙《文本与数据挖掘对著作权例外体系的冲击与应对》,《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108页。
王迁《<著作权法>修改:关键条款的解读与分析(上)》,《知识产权》2021年第1期,第35页。
林秀芹《人工智能时代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重塑》,《法学研究》2021年第6期,第178页。
吴汉东《试论“实质性相似+接触”的侵权认定规则》,《法学》2015年第8期,第65页。



使用“接触+实质性相似”规则判定侵权时常常发生适用障碍。无论是使用者文本指令包含的在先作品思

想,还是算法服务提供者收集的用于生成视听作品的作品表达,它们经由Sora融合创作后,在先作品中的实

质性表达部分常常难以为一般公众所觉察。因此,在思维与表达分属于使用者和Sora的融合创作过程中,
用于事后判定侵权的“接触+实质性相似”规则或将难以适用。一方面,“实质性相似”主要是应对单个侵权

客体而设计的原则。GenAI特别是Sora在使用在先视听作品素材时,其数据并非单一视频素材,其对素材

的使用也并非对表达进行简单挪用,更非完整照搬。Sora使用视频素材中的物理矢量是经其理解后的再应

用。例如,人物衣服的大小、颜色及其他附件常常是经过重新搭配后的组合应用。又如,人物行走动作和肢

体外观都是经理解后的矢量转换。因此,无论是采用整体观察法,还是显著部位观察法,在不公开算法后台

参数的情况下是难以认定其生成内容是否达到实质性相似的标准的。另一方面,在使用者文本指令思想与

视听作品表达融合生成的场景下,在先作品描述的场景并不能完全受到“实质性相似”规则的约束。使用者

将创作的思想通过文本指令传达给Sora,它再将这种思想以场景化的表达形式融合进入视听作品当中,即
在融合创作的过程中,Sora复制在先视听作品的表达行为具有高隐蔽性,在表象上即已脱离“实质性相似”
标准可规制的对象范畴,这无疑给司法适用带来障碍。

鉴于此,依赖事后的“接触+实质性相似”标准,已难以有效应对使用者与Sora共同参与下的新型侵权

判定。因此,应当着力于强化事前风险防范机制,希冀融合事前防范措施与事后“接触+实质性相似”规则,
有效化解侵权认定的障碍。

(二)在先权利人维权举证困难

当事人诉讼地位的不平等和Sora侵权的隐蔽性使在先权利人(受害人)举证困难,甚至常常发生举证不

能。归责标准取决于应用场景,在AIGC侵权案例中,在先权利人负担的举证责任较高,而且他们往往处于

相对弱势的地位,很难掌握强有力的侵权证据①。美国Sarah
 

Andersen
 

v 
 

Stability
 

AI案正是因为原告(个
人联合诉讼)提供的证据不足,致使一审法院驳回艺术家们的大部分请求,原告不得不撤回损害赔偿的诉

请②。无独有偶,正在审理的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v 
 

Microsoft
 

Corporation Open
 

AI INC案也

涉及举证困难的问题,致使《纽约时报》陷入维权窘境之中。
知识产权法系私法,它以“过错原则”为首要举证原则,即在先权利人有义务证明Sora使用者的行为与

侵权结果之间存在直接联系(因果关系)。换言之,只有Sora使用者存在过错,才会导致其承担侵权责任的

可能性。然而,只有当被告因直接故意(明知+希望)实施侵权行为时,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为AIGC的

出现具有随机性与不可预见性,且发明Sora的目的并非希望实施侵权行为而受益。可见,无论是Sora服务

提供者,还是使用者,构成直接故意的主观心理态度的可能性较小③。因此,对于服务提供者而言,其承担侵

权责任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以复制权为例,对于在训练Sora时被临时复制在算法逻辑当中用来理解视频要

素的物理矢量而言,因被Sora提供者掌握,在先权利人取得相关证据的难度很大,更不用说证明他们与生成

视听作品存在关联性。
引证视听作品与生成的视听作品之间的关联关系隐蔽,致使在先权利人常常举证不能。在先权利人或

主张Sora使用者侵权,即认为使用者在从文本指令输入直至视听作品生成和传播这个过程中承担侵权责

任。然而,著作权法保护表达而不保护思想。引证作品所内含的思想经Sora转换性处理后,常常被多部视

听作品的融合物理矢量表达出来,尽管引证作品中的部分场景仍然会被争议为在先视听作品的保留,但在缺

少必要的后台技术支撑的情况下,仅凭在先权利人的智慧仍然难以有效辨别其与在先作品之间的实质联系。
因此,即使被诉视听作品被用于信息网络传播,权利人也难以举证其思想源于引证作品,更不用说该作品已

经获得复合性的表达形式。由此可见,思想与表达主体分离带来的关联性弱化,无疑给权利人的维权诉请带

来了较重的举证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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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臧志彭、丁悦琪《中国AIGC著作权侵权法律规制的优化路径》,《出版广角》2023年第24期,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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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Kernan Karla
 

Ortiz和Sarah
 

Andersen代表其他艺术家向美国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诉

AI公司(Stability)、DeviantArt公司(DeviantArt)及 Midjourney公司(Midjourney)等侵害其著作权的案件。
朱振《归责何以可能:人工智能时代的自由意志与法律责任》,《比较法研究》2022年第1期,第53页。



法律不能强人所难,要求在先权利人举证这种隐藏于AIGC背后的侵权行为或已失去合理性。较重的

举证义务将导致权利人丧失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这也变相助长了Sora使用者滥用他人在先作品的行为,
破坏了人类知识产权秩序。

四 风险纾解:Sora使用者侵权治理的因应路径

鉴于事后的“接触+实质性相似”标准和“过错责任”原则带来的Sora使用者侵权治理障碍,不仅应当从

披露主体、披露内容层面完善我国算法披露制度,同时引入在先作品使用背书制度,以此强化我国GenAI治

理的事前风险防范机制。此外,还应当适度探索“举证缓和”制度和灵活使用“过错推定”原则,融合事前防范

与事后治理的综合应对。
(一)完善披露制度以期健全事前防范机制

Sora与使用者融合生成场景表现出新的侵权特点,仅凭“接触+实质性相似”判定标准已无力应对。因

此,需要完善和巩固算法披露制度,以此健全我国应对GenAI侵权风险的事前防范机制。当下,我国业已初

步建立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算

法推荐管理规定》、《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行政法规构成的算法披露制度体系,但是仍然存在披

露主体单一、披露内容片面等问题。为此,建议将使用者纳入披露主体范畴,将生成的视听作品纳入披露内

容之列。此外,还应建立文本指令使用背书制度,以规范Sora使用者的行为。

1.将Sora使用者纳入披露主体的范畴

当前,在我国主要由GenAI服务提供者承担算法披露义务。例如,《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

定》将Sora提供者(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含技术服务支持者)作为主要的披露义务主体,从信息标识内容上

明确了具体的披露义务。又如,《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将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作为主要规制

对象,使之担负在算法推荐中有关信息合成内容的披露义务①。可见,当下我国与著作权制度相关的算法披

露义务主要由算法服务提供者承担。鉴于使用者的文本指令来源具有强隐秘性,在先权利人往往难以举证

生成后的视听作品源于引证作品,同时,在司法实践中“接触+实质性相似”规则应用存在前述障碍,这些因

素往往使在先权利人无法通过一般诉讼程序维护其合法权益,给我国著作权制度的正常运行带来障碍,因
此,建议将Sora使用者纳入披露主体范围,以此完善我国算法披露主体制度。

2.将Sora生成物纳入披露内容之列

建议将经由Sora生成的内容作为算法披露对象,对生成的视听作品作必要的权利标识。披露制度的目

的之一即是消除在先权利人与Sora使用者之间的信息差。为了在生成后的视听作品和在先作品之间建立

易于察觉的关联关系,维护在先权利人的合法利益,增强作者的创作热情,Sora使用者不仅应当对被选择的

文本指令负责,也需要对生成的视听作品负责。同时,公众可以借此机制对争议视听作品在传播过程中的权

利风险作出预判,减轻事后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负担。具体而言,一方面,生成后的视听作品应当在显著部位

注明经由人工智能生成(如水印),以防止该作品在信息网络传播中发生二次权利侵害。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标识义务已经逐渐成为业界之共识②,对治理虚假新闻和深度伪造等具有重要意义③。另一方面,生成后的

视听作品还应在明显部位标注权利管理信息,将使用者的署名、文本指令涉及的权利信息,例如作品名称、作
者姓名等在明显部位标注。此外,GenAI开发者应将AIGC归属方案嵌入AIGC信息框架之中,

 

确保公众

可以及时确定生成内容的权利归属④。

3.引入在先作品使用背书制度

作为一种强制性的行政监管制度,在先作品使用背书机制的核心任务在于记录GenAI算法在训练过程

中使用在先视听作品的明细,如作品名称、作者、使用章节和使用者信息、使用目的以及作品上下文语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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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发现未作显著标识的算法生成合成信息的,应当作出显

著标识后,方可继续传输。”
刘晓春、夏杰《人工智能标识义务的功能与实践》,《中国对外贸易》2023年第11期,第52页。
张惠彬、王怀宾《版权优先还是技术优先? ———法国应对AIGC版权风险的趋势及启示》,《编辑之友》2024年第5期,第108页。
陈俊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信息披露机制构建研究》,《中国科技论坛》2024年第3期,第164页。



旨在记录Sora提供者、使用者及其他相关主体进行GenAI视听作品创作的行为。引入背书制度的目的在

于记录Sora生成视听作品的文本指令的来源和内容,而非仅仅是训练Sora的视频数据权利信息。在使用

者使用端,背书制度能很好地记录使用者用于指令Sora进行整合创作的文本作品指令的权利信息。在制度

设计上,背书机制是一种弱公示制度,背书信息公开的对象不仅仅是在先权利人,还应当包括接触Sora生成

内容的一般公众。背书制度的基础运行逻辑是算法设计者设计背书功能、Sora实时执行背书任务、在先作

品权利人和相关使用者了解背书内容、使用者和其他公众知悉Sora使用在先作品训练的情况。该制度一方

面能有效回应合理使用制度在Sora训练中的应用要求,缓和Sora训练过程中涉及的在先视听作品权利冲

突,平衡技术发展与权利保护的双重要求;另一方面能从技术层面为在先权利人在权利争议诉讼中提供充足

的证据支持,减少不必要的举证压力,是一项融合事前防范与事后救济的重要权利保障措施。
(二)使用“过错推定”原则应对在先权利人举证难题

因Sora表达与使用者文本指令融合生成过程具有黑箱特性(隐蔽性),与案件有关的绝大多数证据都被

算法服务提供者和使用者控制,在先权利人难以取得作品使用情况和对方心理状态,这些给在先权利人带来

较重的举证压力,使在先权利人承担了不合理的举证义务,常常发生举证不能的障碍。为实现个案公平和提

高司法效率,可以尝试探索如下两条路径。

1.适度探索“举证缓和”制度

“举证缓和”制度即应用柔性的方法在个案中调整弱势一方当事人的举证义务。“举证缓和”是在尊重

“过错原则”的基础上,适当调整在先权利人的举证义务范围。该制度应用的前置条件是在先权利人已经穷

尽必要的举证手段,履行了最大限度地收集并提出证据的义务,在此基础上赋予法官相对较大的自由裁量

权,减轻诉讼弱势方即在先权利人在案件中的举证义务。然而,Sora提供者和使用者凭借技术优势,往往会

故意地损毁、隐匿有关侵权参数、材料以及使用记录等重要的证据材料,发生“举证妨碍”。“举证缓和”的实

质是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以推动实现个案公平,该制度是化解举证障碍的首选路径。

2.尝试灵活应用“举证责任倒置”
由在先权利人承担必要举证义务的基础上,灵活应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人工智能技术的专业性及

黑箱属性使受害人面临举证困难,他们无力识别风险、证明产品缺陷以及其因果关系。反观Sora提供者,他
的风险预见和控制能力更强①,故可以尝试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现实中,Sora具有很高的技术壁垒,
其技术相对封闭,“过错推定”原则要求证明被诉方无过错,这对他们而言并非难事。因此,建议尝试灵活应

用“举证责任倒置”。但是,并非绝对由Sora提供者和使用者承担证明其行为与侵权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

系的义务,而是先由在先权利人承担必要的举证义务。例如,要求在先权利人证明由Sora提供者和使用者

具有侵权的明显表征和较大可能,但又无力提供实际侵权的证据时,再由法官将举证义务转至Sora提供者

和使用者,由他们证明自己未实际实施侵权行为,或者证明他们的行为与侵权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域

外已经尝试该制度,如欧盟在《人工智能责任指令》(AI
 

Liability
 

Directive)中对可反驳的因果关系进行推

定,对于人工智能算法产品侵权案件,原告进行了必要的举证义务后,可要求相对方披露相关证据以帮助确

定潜在的责任方,若被告未按法院要求披露,法院会推定被告违反了规定的证据披露义务②。可见,该制度

可为应对我国当下或者将来可能面临的治理困局提供必要的借鉴。

[责任编辑:苏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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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利明《论我国侵权责任法分则的体系及其完善》,《清华法学》2016年第10期,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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